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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腹瀉群聚事件處理作業原則。(1060180657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「腹瀉群聚事件處理作業

原則」一份，請依相關規定執行防治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衛生局106年9月20日花衛疾字第106002422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相關防制措施請逕上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/專業版/傳染

病介紹/其他傳染病/細菌性腸胃炎或病毒性腸胃炎項下查

詢。

三、檢附「腹瀉群聚事件處理作業原則」一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

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

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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